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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成長管理計畫

2

一. 未來發展地區說明

二. 新增城2-3說明



3未來發展地區說明（1/2）

城鄉發展總量>>
 本縣城鄉發展總量10,152.36公
頃既有發展地區

未來發展地區

747公頃
(140處)

非都
鄉村區

都市
計畫

8,844公頃
(17處)

達一定
規模農
村聚落

153公頃
(約107處)

開發
許可

386公頃
(21處)

-- 公頃

產業用地

住商用地

其他用地

-- 公頃

--公頃

• 深層海水產業發展園區：32.5公頃

• 太陽能發電設備及教育示範專區：226公頃

• 城鎮之心南迴驛建設：8.5公頃

• 擴大暨變更小野柳風景特定區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39公頃

非都
工業區

13公頃
(1處)

(10,152公頃)

觀光用地 39公頃

5年內
(城2-3) 306公頃

近20年
• 配合鄉村地區整規、
都計通檢、未登工廠
輔導、東永計畫及綜
發方案觀光及產業

屬政策引導型重大建設，現階段尚無法指出未來發
展地區區位及範圍，後續如有重大建設需要時，將
依據本計畫研訂之未來發展地區區位原則勘選適當
範圍，並進行水電資源供應能力及環境容受力評估



4未來發展地區說明（2/2）

項目 計畫內容 備註

計畫
人口
設定

(1)現況人口（107年） 21.8萬人

(2)計畫人口（125年） 20.7萬人 以戶籍人口計之

(3)活動人口（125年） 18.2萬人 以旅遊人次計之

(4)地區總人口(2)+(3) 38.9萬人 用以計算環境容受力

城鄉
發展
總量

既有發展地區 10,152.36公頃

新增
未來
發展
地區

新增產業用地 --公頃 1.城2-3：306.10公頃

(1)深層海水產業發展園區

(2)太陽能發電設備及教育示範專

區開發計畫

(3)城鎮之心南迴驛建設計畫

(4)擴大暨變更小野柳風景特定區

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2.其餘未來發展地區：暫無

新增住商用地 --公頃

新增觀光用地 39公頃

其他 --公頃

小計 39公頃

未登記工廠資訊 0公頃

宜維護農地面積 4.04萬公頃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處數 0處



5新增城2-3說明

核定富岡漁港
開發許可範圍
城2-2(0.64公頃)

城2-3
(39公頃)

小野柳風景特定區計畫

1.計畫名稱：擴大暨變更小野柳風景

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2.劃設條件

城鄉發展
需求地區

A.辦理進度
■其他：規劃階段

B.具體開發計畫規劃原則
■發展構想
■實施年期

3.發展型態

其他 ■配合重大建設39公頃

4.發展區位

基本條件

■非位屬符合國土保育地
區第1類之土地

■非位屬符合農業發展地
區第1類之土地

符合成長
區位情形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
鄉村區、工業區、開發
許可區之擴大，或重大
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

環境敏感
地區

■災害敏感類：山坡地

依 109 年 6 月 24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1090811186號區委會第 435次會議紀
錄，其附帶建議：1.富岡港全區範圍開發計畫可變更
非都土地使用為風景區，便於未來
國土劃設為城2類之2。

2.配合小野柳風景特定區第三次通
盤檢討，評估富岡地區整體規劃，
辦理擴大都市計畫，並納入臺東縣
國土計畫進行指導。



問題二：土地使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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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示事項
下，本縣各部落得視實際發展
需求，訂定特殊土管原則。

土地使用管制（1/2）

經花東地區永續發展策略計畫
及綜合發展實施方案所核定，
經評估具城鄉發展需求性質。

1.因應臺東縣聚落發展型態、原住民族生活慣習、觀光發展蓬勃等，應妥善規劃鄉村地區空間使用配

置，滿足居住生活需求並加強複合類型公共設施與景點之銜接，促進地方產業經濟活絡發展。

2.考量臺東縣空間發展型態，本次國土計畫未匡列本縣近20年未來發展地區之區位及範圍，僅敘明未

來發展類型，以保留未來各項計畫彈性使用之空間。

1.原住民族土地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得另訂土管，臺東縣國土後續視需求配合辦理。

2.臺東縣重大建設多屬政策引導，未來於產業或觀光發展需求時，得視地方實際需要，在符合全國國土計畫

土地使用指導事項、部門政策方向及具體需求者，以另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方式，明訂適用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及空間區位條件、相關審查程序及配套措施。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原
住
民
族

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畫

產
業

觀
光

配合各鄉鎮市區之鄉村地區特色、

自明性、地方特殊需求另訂土管：

• 池上新開元老田園區

• 農地資源、地景保護



8土地使用管制（2/2）

（二）有關池上鄉當地自然景觀及農業生產維護需求，於農1、農2中訂定土地使用管

制原則部分：

1.查池上鄉新開園老田區，本縣文化處依文

資法第62條，已訂定「池上新開園老田

區文化景觀保存及管理原則及保存維護計

畫」作為文化景觀保護管制之依據。

2.為配合池上新開園老田區文化景觀保存及

管理原則及保存維護計畫，查池上鄉公所

業為維持該鄉文化景觀之品質，並維護所

有權人權益，已於108年8月2日訂定「臺

東縣池上鄉地景維護補償自治條例」。

3.綜上所述，本計畫將配合刪除針對此地區

訂定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回歸原依文資

法訂定之管制及補償條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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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機關：宜蘭縣政府

擬定宜蘭縣國土計畫(草案)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11次會議

承辦單位：境群國際規劃設計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2020年07月21日



宜蘭縣國土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
項目 原計畫 修正後計畫 修正說明

計畫人口 50萬人 50萬人 ─

新增
城鄉
發展
用地
總量

住商用地 109.33公頃 109.33公頃 1.配合產業發展政策需求，考量「員
山觀光工廠產業專區」、「冬山地
區產業發展地區」尚待本府完整評
估執行時程等相關規劃方向，將持
續規劃後再適時納入計畫檢討辦理

2.配合「清水地區自然養生及觀光遊
憩園區BOT案」，新增37.86公頃
之觀光用地總量。

二級
產業用地 126.1公頃 0公頃

觀光用地 0公頃 37.86公頃
其他 ─ ─

小計 235.43公頃 147.19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
第2類之3

3處
189公頃

4處
209.56公頃

1.新增1處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清水地區自然養生及觀光遊憩園
區BOT案，面積37.86公頃）。

2.重新核算面積。

未來發展地區 ─ 89.44公頃
以60萬人成長管理邊界為「優先成長
範圍」，並以該範圍內土地扣除既有
發展地區為未來發展地區。

輔導未登記工廠
群聚範圍 0處 0處 ─（無群聚情形）

宜維護農地面積 2.75萬公頃 2.87萬公頃 按通案性處理原則修正宜維護農地面
積。*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方式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及通案性原則辦理。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及通案性原則辦理。 ─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及通案性原則辦理。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及通案性原則辦理。

─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0處 0處 ─

新增清水BOT案

位於農業發展地區者之
宜維護農地約2.71萬公頃

*宜維護農地面積總量之計算方式：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第二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至第三類
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以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都市計畫農業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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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提報大會審議事項
議題1：成長管理計畫

（城鄉發展總量、未來發展地區、城2之3）

議題2：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公有森林區、且現況屬經濟營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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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議題1】成長管理計畫-城鄉發展總量、城2-3
議題1、新增觀光用地及城2-3
說明：
（一）本計畫草案經專案小組建議同意之

城鄉發展新增總量，原包括二級產
業用地 126.1 公頃、住商用地
109.33公頃。今宜蘭縣政府評估尚
無推動「員山觀光工廠產業專區」、
「冬山地區產業發展地區」急迫性，
爰配合刪除二級產業用地總量，並
配合「清水地區自然養生及觀光遊
憩園區BOT案」，新增37.86公頃
之觀光用地總量。

請宜蘭縣政府說明城鄉發展新增總
量調整原因，及其是否符合水資源
供應及廢棄物處理能力。

（二）就「清水地區自然養生及觀光遊憩
園區BOT案」，本次新增劃設為城
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請補充說明該案區位是否符合全國
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
宜蘭縣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清水地區自然
養生及觀光遊
憩園區BOT案

1.新增觀光用地
2.新增城2-3

14



【議題1】成長管理計畫-城鄉發展新增總量調整原因

農3 城2-3
配合
調整

處理情形：

配合調整工商旅遊處辦理「清水地區自然養生及觀光遊憩園區BOT案」開發計畫範圍之國土
功能分區及示意圖

1.工旅處推動「清水地區自然養生及觀光遊憩園區BOT案」辦理非都市土地開發計畫之許可
程序，於109年6月4日召開內政部區委會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申請性質為遊憩設施，
非屬重大之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項目，且不符農業發展地區之容許使用性質，故專案
小組審查意見請本府檢討本案基地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2.鑒於本案興辦事業計畫取得交通部觀光局同意推薦，具有城鄉發展需求，且已有具體規劃
內容，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劃設條件，爰將依據區委會專案小組意見，除於產業部
門之空間發展計畫敘明外，另將本案開發範圍自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扣除，納入城鄉發展地
區第2類之3（新增觀光用地，面積37.8648公頃）。

15



16【議題1】成長管理計畫-新增觀光用地水資源供應及廢棄物處理能力

供給面：宜蘭縣現況水源需求每日17.3萬噸，宜蘭縣水源量為每日22.9萬噸，
需求面：目標年生活用水需求推估14.4萬噸/日，活動人口生活用水需求預估約0.85萬噸/日，

工業用水需求為3.2萬噸/日。

• 資源需求預測-若以全縣容受力分析，在民生用水容受力可負擔的範圍之內。

• 資源需求預測-若以全縣容受力分析，在廢棄物處理容受力可負擔的範圍之內。

供給面：現況利澤焚化爐每日可處理600公噸廢棄物。
需求面：依據都市及區域發展彙編宜蘭縣民國106年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為0.44公斤，

估算出目標年60萬人垃圾清運量約264公噸/日。

分析：

依「清水地區自然養生及觀光遊憩園區BOT案」申請暨開發計畫書內容，
總計開發最大將產生約3.6256公頓*廢棄物量，開發完成後總需水量約為700噸/日。

16

*開發計畫內容以尖峰日住宿遊客、員工、非住宿遊客所產生垃圾量估計。

廢棄物處理能力 目標年60萬人垃圾清運量 清水BOT案 需求合計

600公噸/日 264公噸/日 3.6256公頓/日 (尖峰日) 267.6256公頓/日

水源量 生活用水需求 活動人口用水需求 工業用水需求 清水BOT案 需求合計

22.9萬噸/日 14.4萬噸/日 0.85萬噸/日 3.2萬噸/日 0.07萬噸/日 18.52萬噸/日

全縣水源量尚足敷支應

全縣廢棄物處理能力尚足敷支應



17【議題1】成長管理計畫-成長區位原則及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 符合成長區位情形
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工業區、開發許可區之
擴大，或重大建設計畫及其必要範圍
（註：交通部觀光局106年12月8日觀宿字第1060018827號函同意推薦，
及109年2月14日觀宿字第1090902358 號函核發認定推薦函仍屬有效）

• 本縣國土計畫(草案)-空間發展計畫之整體發展願景
產城合：配合地方特性的產業發展-

開創具地方特性潛質的產業，促進產業、城市融合發展。
→因該申請案為本縣推動中觀光產業政策之一，屬遊憩性質，
非屬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中農業發展地區之新設
容許使用項目，故於本次調整該申請案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但建議仍需朝向符合適地適用適量適性之發展原則。

• 本案開發計畫刻於部區委會審議中
→開發計畫內容如建築高度及樓層數配置、引進人口、客房數
及土地使用強度等事項，將一併考量部區委會第1次專案小組
之審查意見建議檢討修正。

17

• 本縣國土計畫(草案)-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位屬觀光遊憩之旅遊經營區帶及本縣規劃欲推動之
七大類產業用地之區位，發展構想預計成為溫泉、
住宿、遊憩園區，引進高齡友善、觀光之休閒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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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山觀光工廠
產業專區
(持續規劃中)

【議題1】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地區
議題1、未來發展地區說明：

（三）另就未來發展地區部分，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略為：「就本計畫草案指明之
『優先成長範圍』，尚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建議予以同意，

……另就本次所提『員山觀光工廠產業專區』及『冬山地區產業發展地區』，該二區
經宜蘭縣政府表示係該縣重大建設計畫，請於本計畫核定前取得相關證明文件，否
則應調整為未來發展地區，並提大會討論確認」，請補充說明處理情形。

冬山地區產業
發展地區
(持續規劃中)

處理情形：

18

配合產業發展政策需求，考量「員山
觀光工廠產業專區」及「冬山地區產
業發展地區」尚待本府完整評估執行
時程等相關規劃方向，將於後續視
規劃情形檢討調整為合適發展區位，
現階段先納入產業部門計畫評估敘明。



• 「優先成長範圍」係引用「修訂宜蘭縣
總體規劃」目標年成長管理邊界，以規
劃層面檢視目標年人口發展總量下之可
適宜發展用地。

• 符合集約發展原則下，酌以納入部分都
市計畫農業區、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
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周邊一定
距離範圍，並考量環境敏感特性，排除
都市計畫區內之非都市發展地區(如保護
區)、災害潛勢的易淹水範圍（約台9線
以東區塊）之都市計畫農業區，避免其
轉作城鄉發展使用，作為本縣後續空間
發展之指導藍圖，各項公共建設及重大
建設優先投資在此成長邊框內。

【議題1】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依優先成長範圍納入中長期者)

• 「優先成長範圍」包含「既有發展區」
之都市計畫內都市發展地區、已編定之
工業區、科學園區及「未來發展地區」，
故與既有發展地區範圍不完全一致。

19



【議題1】成長管理計畫-未來發展地區(依優先成長範圍納入中長期者)

編號①-
利澤工業區周邊
面積：89.44公頃

擬辦：

未來發展地區-中長期
以60萬人成長管理邊界為「優先成長範圍」，
並以該範圍內土地扣除既有發展地區為未來
發展地區。

20



補充：編號①-利澤工業區周邊_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編號①-
利澤工業區周邊

21



22【議題2】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公有森林區、且現況屬經濟營林者）

議題2、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說明：

（一）依據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略以「就公有森林區、且現況屬經濟營林者，究應
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3 類，請作業單位洽林業主管機關
釐清後，再提大會討論確認」。

永侒礦業申請開發案
(主要位於其他公有森林區)
依通案性劃設原則，劃設國保1

其他公有森林區 (黑框斜線部分)
依通案性劃設原則，劃設國保1

22



23【議題2】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公有森林區、且現況屬經濟營林者）

有關旨揭條件土地應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或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一節
說明：農委會林務局意見如下：

一、依內政部107年4月公告實施之全國國土計畫，「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有生態
代表性之地景、林型，特殊之天然湖泊、溪流、沼澤、海岸、沙灘等區域，為維護森林生態環
境，保存生物多樣性，所應保護之國有林、公有林地區」為國土保育地區第1類劃設條件之一，
復查得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之條件，包括「可供經濟營林，生產森林主、副產物及其設
施，且無國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之林產業用地。

二、爰本案應視該範圍是否屬具有生態及保育價值之原始森林、具有生態代表性之林型或為維護森
林生態環境，保存生物多樣性之國、公有林地區，辦理劃設作業；倘非屬上述地區且無其他國
土保育地區劃設條件之林產業用地，則可基於經濟營林使用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3類，建議仍
請宜蘭縣政府就生態環境保護及地方整體發展考量劃設方式。

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請本府視該範圍之生態環境保護及地方整體發展考量，說明如下：

1.就生態環境考量
考量縣內無水庫可調豐濟枯，高度仰賴山林涵養水源，需針對水源地加以保護，使各溪流、山澗地面水源
得以豐沛並補注下游平地區地下水源，且依據「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研究顯示海拔1000公
尺以下之淺山與平原地區的保育類野生動物種數約佔55%，足見生態豐富。

2.就地方發展整體考量
1) 有關公有森林區中屬經濟營林使用者，依法保障其既有合法使用權益，可在合理條件下使用，爰依通案性

劃設原則辦理應無疑義。
2) 另就部分公有森林區範圍除屬經濟營林又涉及礦業使用者，因礦產開採使用性質特殊，對土地擾動程度大，

改變環境自然平衡為不可逆過程，縱有復育措施亦難以預期恢復效益，實應審慎考量，爰就礦區、礦業用
地範圍倘涉及災害、生態、資源利用（如水資源、森林）等敏感區域重要議題，經認有維護或保育必要者，
以維護生態安全為基礎，及穩固共有財之考量，與其他符合條件之公有森林區採相同處理方式，仍依通案
性劃設原則辦理，於不影響一般既有使用權益前提下，劃設為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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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補充：都市計畫農業區檢討是否有全數劃設為農5之必要性 24

綠片區 以山林田植被建構生態綠基底。

藍手指 以河川/水圳/湖泊作為生態滲透走廊。

南北雙核 溪南溪北主都市發展核心。

軸線多點 軸線導引主次都市發展地區。

四縱六橫 交通路網串連帶動，建構TOD導向的開發模式。

底圖

承襲(修訂)宜蘭縣總體規劃之帶狀發展區

發展區是適合供人口及產業集中發展的地區。

在蘭陽平原上，避開環境敏感地區，將都市發展區規劃
在沿台九省道兩側，於頭城、礁溪、宜蘭、羅東、蘇澳
這一帶狀區域上。

故依此制定目標年60萬人口成長管理邊界 (優先成長範圍)

目標



補充：都市計畫農業區檢討是否有全數劃設為農5之必要性

頭城都計

礁溪都計

宜蘭市都計

縣政中心都計

冬山都計

蘇澳(新馬)都計

25

篩選原則：

• 省道台九線、台二線兩側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以目標年人口成長管理邊界為範圍，將部分農
業區調整為城1。(部分成長邊界外需附帶條件)

• 鄰近擴大礁溪都市計畫之都市計畫農業區者。

• 四大主要發展核心中，人口推估及分派量較高
之宜蘭市，以目標年人口成長管理邊界為範圍，
將部分都市計畫農業區調整為城1。

面積：356.71公頃(約佔本縣都市計畫農業區14%)

整體構想：原則盡量引導以休閒產業為主軸，或
提供停車轉運服務等需求的彈性。

3.面積係gis估算，實際以地籍清冊為主

子議題、都市計畫農業區檢討
是否有全數劃設為農5之必要性

說明：
就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部分，
尊重宜蘭縣政府本次劃設方式，
惟仍請該府再予檢討是否有
全數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5類
之必要性。



補充：都市計畫農業區檢討是否有全數劃設為農5之必要性

礁溪
擴大

礁溪
擴大

附帶條件：

台九線二側原則採低密度發展，
以維持省道快速道路之服務
效能，避免基地出入口過多
干擾台九線的車行

(建議後續如有變更調整需求，
應考量容積率不高於縣政中心，
或比照低密度休閒產業區)

礁溪都市計畫 冬山都市計畫

宜蘭市、縣政中心都市計畫 蘇澳(新馬)都市計畫

頭城都市計畫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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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國土計畫 (草案)

擬定機關：花蓮縣政府

內政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

簡報大綱

議題一、計畫人口

議題二、成長管理計畫

•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 中長程未來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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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摘要表

項目 原計畫 修正後計畫 修正說明
計畫人口 32.29萬人 32.29萬人 ─

新增城鄉
發展用地

總量

住商用地 191.08公頃 68.44公頃 1.配合居住及商業發展需求，住
商用地總量面積調整為68.44公
頃。

2.考量觀光發展用地屬資源導向
型，故本次暫不訂定觀光用地
發展總量，另未登記工廠依其
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需求辦理
後續配合發展需求核實規劃。

二級產業用地 0公頃 0公頃
觀光用地 332.85公頃 ─
其他 0公頃 0公頃

小計 523.93公頃 68.44公頃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4處
69.22公頃

4處
69.22公頃 ─

未來發展地區
(成長區位劃設範圍)

9處
3,252公頃

10處
3,270公頃

配合觀光產業部門需求，新增1處
未來發展地區(花蓮溪出海口)。

輔導未登記工廠群聚範圍 0處 0處 ─（無群聚情形）

宜維護農地面積 4.15萬公頃 4.61萬公頃 按通案性處理原則，將國1、2之
農牧養殖用地納入計算。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及通案性原則辦理。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及通案性原則辦理。 ─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及通案性原則辦理。

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
及通案性原則辦理。 ─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0處 0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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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計畫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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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

（一）依據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略以：「（一）本計畫（草案）以

32.29萬人(中推計)為計畫人口，考量本計畫就人口發展及趨勢，及

所需民生用水、用電及廢棄物處理尚未有完整分析，請參考委員意

見再予補充修正。（二）關於目標年觀光旅遊人口為3.29萬人(平常

日)及7.08萬人(尖峰日)，請考量觀光旅遊人口發展趨勢，及所需民

生用水、用電及廢棄物處理再予評估。」請花蓮縣政府補充說明計

畫人口及觀光旅遊人口設定方式及所需民生用水、用電及廢棄物處

理情形。

（二）此外，本案專案小組會議並建議「應針對都市計畫研擬檢討措施與

相關指導原則」，爰請補充說明計畫人口分派於都市計畫及非都市

土地情形，並說明相關配套措施。

就計畫人口及活動人口，請花蓮縣政府就下列2子問題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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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年計畫人口推計與分派

計畫
人口

活動
人口

(遊客量)

現況
32.60萬人

 目標年計畫人口32.29萬人

項目
高推估 中推估 低推估

平常日 尖峰日 平常日 尖峰日 平常日 尖峰日
國人 1.35 6.83 1.12 5.67 0.90 4.55
外國人 0.78 1.69 0.65 1.41 0.52 1.13

合計 2.13 8.52 1.77 7.08 1.42 5.68

單位：萬人次/日
 目標年活動人口7.08萬人

106年
1,193萬人次

125年中推估值
1,256萬人次

目標年計畫人口32.29萬人
平均日遊客量=3.29(萬人)
(平常日1.775+尖峰日7.082)/7

住宅
用地

三級產
業用地

未來發展用地
發展總量需求

民生用水

廢棄物處理

用電供給

檢視環境容受力負荷

單位：萬人次/日

35.58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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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人口分派於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情形

目標年鄉鎮市人口數

都市計
畫區

非都市土地

目標年計畫人口

按人口成長趨勢及向都市
集中目標分布比例分派

按目標年成長趨勢分派

都市計畫區

非都市土地

現況人口
(32.92萬人)

計畫人口
(32.29萬人)

行政區 都市計畫區名稱 現行都市計畫
計畫人口(萬人)

縣國土計畫推計
都市計畫區

計畫人口(萬人)
非都市土地

計畫人口(萬人)
鄉鎮市計畫人口

(萬人)

花蓮市 花蓮都市計畫 22.10 9.50 0 9.50
鳳林鎮 鳳林都市計畫 1.35 0.72 0.31 1.03
玉里鎮 玉里都市計畫 3.50 1.40 0.71 2.11

新城鄉 新城(北埔地區)都市計畫 2.00 0.86 0.86 2.03新秀(新城、秀林地區) 0.75 0.31

吉安鄉 吉安都市計畫 5.30 4.14 2.49 9.05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 2.50 2.42

壽豐鄉
壽豐都市計畫 0.55 0.18

1.15 1.85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 0.26 0.04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 7.00 0.48

光復鄉 光復都市計畫 2.40 0.75 0.45 1.20

豐濱鄉

豐濱都市計畫 0.35 0.09

0.17 0.43磯崎風景特定區計畫 0.05 0.02
石梯秀姑巒風景特定區計

畫 0.40 0.14

瑞穗鄉 瑞穗都市計畫 1.20 0.55 0.54 1.09
富里鄉 富里都市計畫 0.65 0.20 0.71 0.91

秀林鄉
秀林(崇德地區)都市計畫 0.50 0.19

1.45 1.85秀林(和平地區)都市計畫 0.36 0.20
天祥風景特定區計畫 - 0.01

萬榮鄉 無 - 0 0.64 0.64
卓溪鄉 無 - 0 0.61 0.60

合 計 51.22 22.20 10.09 32.29

68:32

69:31

除按人口成長趨勢
修正人口分派比例
朝向都市集約發展

本計畫分派之都市計畫人口
不含觀光活動人口，都市計
畫區計畫人口僅供參考，實
際仍依都市計畫檢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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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人口分派於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情形

策略區

都市計畫區 非都市計畫區

都市計畫區
計畫人口

(人)

107年
現況人口

(人)

125年
107

現況人口
(人)

125年

計畫人口
(萬人)

A

活動人口
分派
(萬人)

B

小計
(萬人)
A+B

計畫人口
(萬人)

C

活動人口
分派

（萬人）
D

小計
(萬人)
C+D

北花蓮 413,225 185,340 18.33 4.15 22.48 55,816 5.95 0.45 6.40

中花蓮 37,500 14,203 1.47 0.86 2.33 15,851 1.40 0.10 1.50

南花蓮 53,500 20,947 2.15 0.86 3.01 31,106 2.57 0.09 2.66

東花蓮 8,000 2,658 0.25 0.51 0.76 2,094 0.17 0.06 0.23

共計 512,225 223,148 22.20 6.38 28.58 104,820 10.09 0.70 10.79

註：1.計畫人口不含觀光活動人口分派，本表都市計畫區計畫人口僅供參考，實際仍依都市計畫檢討

為準。

2.參考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及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展計畫，及配合本縣未來觀光政策

分派，旅客具前往多處遊憩據點屬性，以主據點分派活動人口，北花蓮活動人口約占65%(太魯

閣國家公園、七星潭縣級風景特定區、花蓮海洋公園、鯉魚潭等)，花東縱谷區活動人口約占

27% (分派鳳林~光復50%、瑞穗~富里50%)，東海岸活動人口約占8%；於都市計畫區內至少

占90%分派。



註：1.住宿觀光人次約40%
2.工業用水需求總量以既有水利署已核定之工業用水量4,475噸/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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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年環境容受力分析

分區供水系統推估

類型 單位用水量
CMD

人數
(萬人)

用水量推估
(萬噸/日)

生活
用水

計畫人口 0.25 32.29 8.07

活動
人口

非住宿 0.03 1.97 0.06
住宿 0.18 1.32 0.24

工業用水 - - 0.45

目標年生活用水量合計 - - 8.82

最大服務人口數 45.30萬人

目標年需求總量

8.82萬噸/日 11.25萬噸/日

現況公共用水供水量 一區
需求 66,627CMD
供給 84,055CMD

二區
需求 10,524CMD
供給 13,455CMD

三區
需求 9,674CMD
供給 13,050CMD

四區
需求 1,312CMD
供給 2,000CMD

民生用水足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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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年環境容受力分析

中部區域供電
參考台灣電力公司統計資料中區夏季尖峰供
電能力仍有餘裕

◄ 106年夏季臺灣
本島區域供需

 需求：本縣近十年總用電需求成長率平均值

約計0.26%，以108年售電量24.33億度為基

礎，推計至目標年125年約需25.43億度。

 供給：107年和平火力發電廠燃煤火力售電

量為85.59億度，區域供電充足。

目標年用電
需求總量

25.43億度 85.59億度

現況和平火力發
電廠售電量

用電供給足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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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年環境容受力分析

宜蘭利澤焚化爐

台泥水泥窯
110年營運

新建：南區區域性垃圾轉運設施

中區區域性衛生掩埋場

光復衛生掩埋場

現況清運至宜蘭利澤焚化
北區 (花蓮、吉安、新城、秀林、壽豐)
南區 (玉里、卓溪、富里、瑞穗)

未來
清運焚化

項目 數值

年處理垃圾焚化量(A) 7萬公噸

平均每人每日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B)註 1公斤

廢棄物焚化比例(C)註 45%

最大可服務人口數
(D=A/(B365C)) 426,180人

新建：北區區域性垃圾轉運設施

萬榮、鳳林、豐濱清運至

垃圾清運距離縮
短約50公里
(1小時路程)

109年底屆滿轉運至中區區域
性垃圾衛生掩埋場

124年中旬屆滿轉運至秀林鄉
台泥和平廠焚化

目標年廢棄物
焚化量

7萬公噸 約5.92萬公噸

現況年廢棄物
產生量

註：102~107年本縣年平均每人每日一般
廢棄物產生量約為0.94公斤、垃圾回
收率52.61%，故推算焚化比例約為
48%；考量國人環保意識提升及推動
資源回收等政策下，於目標年推算依
據，係以平均每人每日一般廢棄物產
生量約為1公斤，垃圾回收率提升下推
估焚化比例約為45%。

廢棄物處理足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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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成長管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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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發展總量：花蓮縣政府考量未來擴大都市計畫、大眾運輸場

站及重大建設周邊地區發展及觀光發展等需求，調整住商用地

及觀光發展用地之發展總量，請說明必要性及合理性。

問題二

就成長管理計畫（城鄉發展總量、未來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請花蓮縣政府就下列2子問題補充說明：



發展機能

計畫目標年需求面積

修正說明
修正後計畫

(109.7)
專案小組審查

(109.3)

輔導
未登記工廠區位 (-公頃) 170公頃 後續依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及清理)計畫

需求辦理。

新
增
住
商
用
地

住宅 49.97公頃

191.08公頃

因應人口分派比例朝向都市集約發展，調
配都市與非都市人口分派後推計。
配合刪除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新增住商用地
推估。

商業 18.47公頃 配合住商用地分拆

新增其他發展需
要類型用地

觀光發展
所需用地
(-公頃)

觀光發展
所需用地

(332.85公頃)

新增觀光發展用地屬資源導向型，無法以
計畫方法推計，後續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視觀光發展實際需求辦理。

41

註：未訂定總量者，應評估當地環境容受力。

未來發展地區發展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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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計畫人口不含觀光活動人口
2.住宅供給量扣除整體開發區公共設施
3.需求量=（目標年計畫人口每人居住水準所需之樓地板面積70m2自然空
屋率）／容積率

4. 107年發布實施變更花蓮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書，依計畫人口22.1
萬人，估算住宅區面積不足129.8公頃。

 都市土地住宅面積超供，但有區域供給不足情形

大花蓮新增住商總量56.54公
頃，大花蓮為花蓮縣之政經
首善，需加強產業發展，帶
動花蓮其餘鄉鎮，又考慮人
口流動性，故需新增住商之
面積及處理都市蔓延問題。

都市計畫區 目標年
計畫人口(萬人)

住宅需求量
(公頃)

住宅供給量
(公頃)

新增居住用地
總量(公頃)

花蓮市都市計畫 9.50 406.39 390.79 15.60
吉安都市計畫 4.14 212.52 205.48 12.12

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 2.42 127.7 118.97 3.67

住商用地需求推計

觀光產業發展已反應於三級產業就業人口比例及三級產業
平均每從業員工使用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商業區依計畫人口32.29萬人推估，不足18.47公頃

項目 推估值
目標年計畫人口 (A) 32.29萬人
都市計畫區三級產業人口占總人口比 29.5%
三級產業平均每從業員工使用建築物樓地板面積(C) 48.06平方公尺/人
目標年三級產業用地容積需求 (D=ABC) 457.80公頃
目標年三級產業用地面積需求 228.90公頃
現行都市計畫商業區面積 210.43公頃
新增三級產業用地面積 18.47公頃

執行策略
配合整併及擴大大花蓮都市計畫辦理(行政院

核定花蓮縣第三期綜合發展實施方案)
擬訂鄉公所所在地都市計畫

 非都市土地住宅用地需求

非都市土地 新增居住用地總
量(公頃)

大花蓮周邊 6.68
秀林鄉 11.61
萬榮鄉 0.09

卓溪鄉 0.20

註：需求量=目標年新增計畫人
口×每人居住水準所需之樓地
板面積70平方公尺/容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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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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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發展區位：

1.本計畫草案劃設之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計有4處，面積
69.22公頃，依本案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見，請花蓮縣政府
就編號「1.整併及擴大大花蓮都市計畫Ⅰ」及「2.整併及擴
大大花蓮都市計畫ⅠⅠ」等2案再予補充必要性，另「3.遠
雄海洋公園」、「4.播種者遊憩園區」等2案，應檢視是否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指導原則，補充說明
與前開發展總量關聯性，並檢視其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
之3劃設條件情形。

問題二

就成長管理計畫（城鄉發展總量、未來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請花蓮縣政府就下列2子問題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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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併及擴大大花蓮都市計畫Ⅰ

整併及擴大大花蓮都市計畫Ⅱ

遠雄海洋公園

播種者遊憩園區

1

2

3

4

圖例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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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場站
周邊

鄉
公
所

都計區
間之非
都土地

都計區/
鄉村區

周邊

都計區住商
發展率80%

產業發展率80%
交通節點周邊

鄉村區/工
業區/開發

許可擴大；
重大建設

大眾運輸場
站周邊一定
距離範圍內
者 (原則為
500m)

鄉 公
所 所
在地

相鄰2公里
內都市計畫
區間之非都
市土地，為
擴大或整合
都市計畫者

原依區域計畫
法劃定之鄉村
區或開發許可
地區周邊，或
位屬既有都市
計畫周邊一定
距離範圍內，
為與各該都市
計畫整合發展
者

既有都市計畫之住
宅區或商業區發展
率達80%，且各該
都市計畫無可釋出
農業區；或為因應
當地人口發展趨勢
或人口結構變遷，
提供獲改善必要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者

既有都市計畫之工業區
或產業相關分區發展率
達80%，各該都市計畫
無可釋出農業區者；或
位屬高速公路或快速道
路交流道、高鐵車站、
臺鐵車站5公里範圍內或
國際機場、國際港口10
公里範圍內，可提供旅
運服務或運用其運輸系
統滿足需求者

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鄉村區、
工業區、開發許
可之擴大，或重
大建設計畫及其
必要條件

1 整併及擴大大花蓮
都市計畫Ⅰ  

2 整併及擴大大花蓮
都市計畫Ⅱ  

3 遠雄海洋公園 

4 播種者遊憩園區 

符合城鄉發展成長區位指導原則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計畫名稱 1. 整併及擴大大花蓮都市計畫Ⅰ

發展規模
計畫面積 25公頃
新增住商用地及其他： 10公頃
(既有15公頃建地)

劃設條件
具體構想

 依據行政院108年10月8日院臺經字
第1080031143號及內政部營建署
109年1月20日營署綜字第
1091010702號函補助「擬訂大花
蓮地區都市計畫規劃作業」。

 緊臨現行計畫區南側之非都市土地
建築用地，已形成密集建物，為確
保土地有秩序之發展，提高當地生
活環境品質，提供適當之公共設施
用地，以健全鄰里生活機能。

成長區位 符合成長區位條件

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符合住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47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現況航照圖

範圍：東側及北側臨吉安(鄉公所附近)都市計畫、南
至太昌路、西至明義六街。

47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乙建、特目、農牧用地、交通用地

使用地

花蓮都市計畫

吉安(鄉公所附
近)都市計畫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符合城鄉發展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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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併及擴大大花蓮都市計畫Ⅰ(面積：25公頃)

1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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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2. 整併及擴大大花蓮都市計畫Ⅱ

發展規模
計畫面積 11.37公頃

新增住商用地及其他： 6.37公頃
(既有5公頃建地)

劃設條件
具體構想

 依據行政院108年10月8日院臺經字
第1080031143號及內政部營建署
109年1月20日營署綜字第
1091010702號函補助「擬訂大花
蓮地區都市計畫規劃作業」。

 因應觀光產業衍生之需求，為確保
土地有秩序之發展，需合理配置住
商使用需求空間、觀光遊憩行為所
需之公共設施用地等。

成長區位 符合成長區位條件

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符合住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現況航照圖

範圍：東臨花蓮都市計畫區、南臨花蓮機場、西至已
開闢賞星廣場公園、北至海堤區。

一般農業區

使用地

甲建、特目、交通用地、國土
保安用地等

花蓮都市計畫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符合城鄉發展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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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併及擴大大花蓮都市計畫Ⅱ(面積：11.37公頃)

城1

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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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3.遠雄海洋公園

發展規模 總面積 22.5公頃

劃設條件
具體構想

 原區域計畫法規定取得開發許可
案件適度擴大範圍者。

 擴大既有園區範圍，導入結合自
然生態旅遊及兼顧生態教育之理
念，讓遊客之遊憩選擇更具多元
化及提高重遊率，進而帶動花蓮
縣觀光產業與經濟發展。

成長區位 符合成長區位條件

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符合觀光產業空間發展計畫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現況航照圖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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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遠雄海洋公園(面積：22.5公頃)

3

城2-2

城2-2

城2-2

城2-2

城2-2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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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4. 播種者遊憩園區

發展規模 總面積 10.35公頃

劃設條件
具體構想

 本府列管重大投資案件(花蓮縣政
府103年府行研字第1030024700
號函)

 依服務對象或舉辦活動主題不同，
擬規劃生態教育區、青年活動區
及住宿餐飲區、樂活生活區，及
保留自然生態環境，作為學習自
然生態的環境教育場所與露營場
地，使之成為多樣式的住宿休閒
遊憩設施。

成長區位 符合成長區位條件

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符合觀光產業空間發展計畫

非都-土地使用分區

現況航照圖

一般農業區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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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種者遊憩園區(面積：10.35公頃)

4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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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期未來發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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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發展區位：

2.花蓮縣政府考量未來住宅用地、商業用地、擴大都市計畫、未登記
工廠優先輔導區域及觀光發展等需求，本次新增劃設「吉安鄉工業
區周邊地區」、「大花蓮都市計畫周邊地區」、「秀林公所周邊地
區」、「萬榮公所周邊地區」、「卓溪公所周邊地區」、「瑞穗溫
泉」、「七星潭風景區」、「吉安干城」、「林田山地區」、「花
蓮溪出海口」等10處未來發展地區，請花蓮縣補充說明下列事項：

(1)未來發展地區之發展機能、類別、分布區位、範圍及面積。

(2)逐一檢視其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花蓮縣整體
空間發展構想情形。

(3)未來發展地區未來執行機制，即後續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之原則及期限。

問題二
就成長管理計畫（城鄉發展總量、未來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第2

類之3），請花蓮縣政府就下列2子問題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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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吉安鄉工業區周邊(356公頃)

1.大花蓮都市計畫周邊(1,846公頃)

10.花蓮溪出海口(14公頃)

9.瑞穗温泉(275公頃)

7.吉安干城(206公頃)

8.林田山地區 (29公頃)

6.七星潭風景區(212公頃)
2.秀林鄉公所所在地周邊 (121公頃)

3.萬榮鄉公所所在地周邊 (194公頃)

4.卓溪鄉公所所在地周邊 (64公頃)

(成長區位劃設範圍)

發展總量上限

成長管理區位

新增住商上限 68.44公頃

新增觀光上限 - 公頃

輔導未登工廠上限 - 公頃

-表示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發展實際需求辦理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案件
成長區位
劃設範圍

面積(公頃)
類別 發展機能

1. 大花蓮都市計畫周邊 1,846 住商

公共設施、
生活服務、
住商機能

 

2. 秀林鄉公所所在地周邊 121 住商 

3. 萬榮鄉公所所在地周邊 194 住商 

4. 卓溪鄉公所所在地周邊 64 住商 

5. 吉安鄉工業區周邊 356 其他 輔導未登
記工廠 

6. 七星潭風景區 212 其他 因應觀光
發展需求，
提供公共
設施、生
活服務、
住商機能



7. 吉安干城 206 其他 

8. 林田山地區 29 其他 

9. 瑞穗温泉 228 其他 

10. 花蓮溪出海口 14 其他 

小計 3,27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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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區位劃設範圍)共計10處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大眾運
輸場站
周邊一
定距離
範圍內
者(原則
為500m)

鄉
公
所
所
在
地

相鄰2公
里內都市
計畫區間
之非都市
土地，為
擴大或整
合都市計

畫者

原依區域計
畫法劃定之
鄉村區或開
發許可地區
周邊，或位
屬既有都市
計畫周邊一
定距離範圍
內，為與各
該都市計畫
整合發展者

既有都市計畫之住
宅區或商業區發展
率達80%，且各該
都市計畫無可釋出
農業區；或為因應
當地人口發展趨勢
或人口結構變遷，
提供獲改善必要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者

既有都市
計畫之工
業區或產
業相關分
區發展率
達80%，
各該都市
計畫無可
釋出農業
區者

原依區域
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
區、工業
區、開發
許可之擴
大，或重
大建設計
畫及其必
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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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蓮都市計畫周邊(1,846公頃)

大花蓮都市計畫
大花蓮都市計畫

機場機場

空間發展構想

 屬大花蓮政經核心，為辦理整併及擴大都市計畫，距離都市計畫一定範圍內留設中長期未來
發展地區，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住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執行機制

 同類型之城
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
均經提出申
請者。

 應符合城鄉
發展總量。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60

新城秀林都市計畫

三棧工業區

秀林鄉公所 秀林鄉公所

新城火車站新城火車站

秀林鄉公所所在地周邊(121公頃)

空間發展構想

 屬鄉公所所在地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依法擬定都市計畫者。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住
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執行機制

 同類型之城
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
均經提出申
請者。

 應符合城鄉
發展總量。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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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榮鄉公所所在地周邊(194公頃)

萬榮工業區

萬榮鄉公所
萬榮火車站

萬榮鄉公所
萬榮火車站

鳳林遊憩區

觀嶺遊憩區

林田山林業文
化園區

空間發展構想

 屬鄉公所所在地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依法擬定都市計畫者。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住
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執行機制

 同類型之城
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
均經提出申
請者。

 應符合城鄉
發展總量。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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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溪鄉公所所在地周邊(64公頃)

卓溪鄉公所

玉里火車站

卓溪鄉公所

玉里火車站

玉里都市計畫

玉里都市計畫
秀姑巒溪 卓溪

空間發展構想

 屬鄉公所所在地符合都市計畫法規定，應依法擬定都市計畫者。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住
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執行機制

 同類型之城
鄉發展地區
第二類之三，
均經提出申
請者。

 應符合城鄉
發展總量。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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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工業區周邊(356公頃)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

木瓜溪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

光華工業區

光榮工業區

光華工業區

光榮工業區

空間發展構想

 配合未登記工廠調查作業，預留輔導安置區位。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產業部門空間計畫。
執行機制
(劃設為城鄉2-3)

 應經縣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
定符合政策方
向。

 應提出特殊性、
變更急迫性、
範圍合理性等
相關說明，經
中央及花蓮縣
國土計畫審議
會審議通過。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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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潭風景區(212公頃)

三棧工業區 三棧工業區

光隆工業區 光隆工業區

景美火車站

北埔火車站

景美火車站

北埔火車站

花蓮機場花蓮機場

花蓮都市計畫花蓮都市計畫

新城(北埔地區)
都市計畫

新城(北埔地區)
都市計畫

空間發展構想

 屬北花蓮門戶樞紐宜居
策略區，配合既有觀光
資源檢討劃定適當之觀
光產業用地，引導地方
觀光。符合整體空間發
展計畫及觀光產業部門
空間計畫。

執行機制

 劃設為城鄉2-3執行同
前。

 觀光發展用地屬資源導
向型，後續配合發展需
求核實規劃。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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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干城(206公頃)

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東華大學城特定區計畫

木瓜溪

空間發展構想

 屬北花蓮門戶樞紐宜居策略區，透過整合休閒農業區，打造農業休憩帶，並配合既有觀光
資源檢討劃定適當之觀光產業用地，引導地方觀光。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觀光產業部
門空間計畫。

執行機制

 劃設為城鄉2-3
執行同前。

 觀光發展用地屬

資源導向型，後
續配合發展需求
核實規劃。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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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田山地區(29公頃)

觀嶺遊憩區

觀嶺遊憩區

林田山林業
文化園區 林田山林業

文化園區

空間發展構想

 屬中花蓮多元文化慢活策略區，結合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加強縱谷各據點遊程串聯，

推動慢遊縱谷觀光。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觀光產業部門空間計畫。

執行機制

 劃設為城鄉2-3執

行同前。

 觀光發展用地屬

資源導向型，後

續配合發展需求

核實規劃。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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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穗温泉(275公頃)

瑞穗都市
計畫

瑞穗都市
計畫

瑞穗車站 瑞穗車站銀山莊度假
會館

瑞穗春天
觀光飯店

銀山莊度假
會館

瑞穗春天
觀光飯店

空間發展構想

 屬南花蓮人文養生樂活策略區，結合溫泉觀光、瑞穗五星觀光飯店，配合既有觀光資源檢討

劃定適當之觀光產業用地，構築花東藍天綠地優質旅遊路廊，提升旅遊品質與創造多元的旅

遊體驗，進而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觀光產業部門空間計畫。
執行機制
 劃設為城鄉2-3

執行同前。

 觀光發展用地

屬資源導向型，

後續配合發展

需求核實規劃。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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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溪出海口(14公頃)

空間發展構想

 屬東花蓮海洋南島文化策略區，結合自然與文化資源，增添花東海岸觀光旅遊新亮點。符
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觀光產業部門空間計畫。

花蓮溪

東華大學城
特定區計畫

光華工業區

遠雄海洋公園

花蓮溪

東華大學城
特定區計畫

光華工業區

遠雄海洋公園

執行機制

 劃設為城鄉

2-3執行同前。
 觀光發展用
地屬資源導
向型，後續
配合發展需
求核實規劃。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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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應符合整體空間發展計畫及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並經中央或直轄

市、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政策方向。

二. 同類型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均經提出申請者，或有未申

請面積而仍需檢討變更未來發展地區者，應提出其個案特殊性、

變更急迫性、範圍合理性等相關說明，經中央及縣（市）國土計

畫審議會審議通過。

三. 符合城鄉發展總量之規範。

依據109年3月18日內政部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45次
研商會議─未來發展地區後續得變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之條件相關
建議辦理。

註：未訂定總量者，應評估當地環境容受力。

中長期未來發展區位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簡報結束

https://map.hl.gov.tw/Hlsp/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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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機關：澎湖縣政府
規劃單位：崑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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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21

壹、報告事項
貳、討論事項

問題一/問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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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內容 備註
1

人口
現況人口 10.4萬人
計畫人口 11.5萬人

2
城鄉
發展
總量

既有發展地區 1,534公頃

新增未
來發展
總量

住商用地 88.5公頃 1.新增住商用地含都計農業
區釋出48公頃及非都市
土地新增40.5公頃。

2.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
類之三：74.5公頃

3.其餘未來發展地區：236
公頃。

二級產業用地 9.5公頃
觀光用地 136公頃
其他 76.5公頃
小計

310.5公頃

3 輔導未登記工廠區位 --公頃 擬結合本縣重大計畫「海
洋科技產業園區」於興設
範圍提供部分土地作為輔
導未登工廠遷廠之土地，
餘無需特別劃設區位。

4 宜維護農地面積 6,650公頃
5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建議處數 0處

澎湖縣國土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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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草案「海淡博覽園區計畫」（0.4182公頃）、「澎
湖縣青年創業基地」（0.426公頃）及「湖西鼎灣享居社福
養生園區」（0.53公頃）等3處城鄉發展地區第2-3類面積
規模未達5公頃，考量澎湖土地資源有限，發展規模不如本
島，經本部專案小組審查建議予以同意，並提大會報告。請
澎湖縣政府說明其必要性。



74

報告事項

澎湖縣青年創業基地

海淡博覽園區

湖西鼎灣享居社福養生園區

0.42公頃

0.43公頃

0.53公頃

以石泉糧秣庫做為青創基
地、青年創業孵化器，協
助及輔導本縣青年創業，
鼓勵本縣青年返鄉創業或
學生畢業後在澎湖創業。
(產業部門計畫)

導入海水淡化緣起、相關製程展示及
設備介紹等展示區，推廣本縣海水淡
化產業及增加本縣觀光旅遊景點。(文
化及觀光部門計畫)

打造1處結合長期照顧服務、身心障
礙福利服務、托育資源服務等融合各
類型服務資源的綜合型社福長照園區。
(重要公共設施及社福部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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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屬本府目前積極推動之重要計畫，如依通案性原則劃屬農業發
展地區第二類，計畫建設項目無法於農業發展地區第二類內申
請容許使用，將致計畫無法推展。

本縣由海洋及大小島嶼構成，陸域資源有限，尋求適宜發展利
用土地不易，故多利用既有閒置之公有或軍方營區使用。

本三處計畫之性質非屬大型開發，土地需求規模小但為推動本
縣之青年就業、觀光、社福之重要計畫，對本縣發展具有必要
性，且具公有閒置資源活化利用功能，故予先行劃設為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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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考量澎湖當地發展腹地有限，飲用水水質水量保
護區公告面積廣大（合計836公頃，約佔馬公市及湖西鄉土
地8分之1），澎湖水庫為平地水庫，且多以海淡水為主要
民生用水來源，如依全國通案性劃設條件劃為國土保育地區
第1類將影響當地發展需求，故擬將上開範圍劃為農業發展
地區第2類，請澎湖縣政府說明其必要性、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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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問題一

• 東衛、成功、興仁水庫三處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位
於本島主要交通匯集位置，且劃設公告面積廣大。

特殊性1--低海拔平緩之蓄留水庫

• 依基本條件屬低海拔、相
對平緩之平地蓄留水庫。
三處保護區內高程最高為
50M，至三處水庫蓄水範
圍界之平均坡度約2％~3％，
屬平地水庫，地表逕流入
水庫之量少，與臺灣本島
山地地區水庫之性質不同。

東衛水庫

成功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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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水庫

東衛
水庫

興仁水
庫

討論事項-問題一

圖  例

甲種建築用地

乙種建築用地

丙種建築用地

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

養殖用地

礦業用地

窯業用地

交通用地

水利用地

遊憩用地

古蹟保存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國土保安用地

墳墓用地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 依現行使用定編定面積，保護區內之農牧用地約447公頃(約佔54％)、特定目的事業
用地約171公頃(約佔21％)、國土保安用地約44公頃(約佔5.3％)、甲、乙、丙、丁種
建築用地合計約23公頃(約佔2.8％)。

特殊性2--既有設施及土地使用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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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範圍內既存之住宅聚落、學校、機關、農地、墳墓等多種設施與使用。
• 依104年國土利用調查，保護區內之建築使用、公共設施使用、遊憩使用之土地面積
合計約50公頃(約佔17.5％)，空置地約230公頃(約佔30％)。

討論事項-問題一
特殊性2--既有設施及土地使用多元

成功
水庫

東衛
水庫

興仁
水庫

興仁里
聚落

中正
國中

澎湖縣
環保局澎湖

監理站

澎管處

衛福部
老人之家

海巡署
七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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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問題一

• 東衛、成功、興仁水庫水源經成功淨水場處理後，提供馬公系統自來水使用。

• 依107年全年東衛、成功、興仁水庫用水量179萬噸，同年馬公烏崁海淡一廠造水
供應593萬噸，再加入馬公烏崁海淡二廠(一期)4000 CMD(已完工)，及已獲同意補
助二期6000 CMD加入供水量後，有助穩定供水並減抽地下水。

• 於未來海淡建設後，東衛、成功、興仁水庫水供應飲用水之重要性逐漸被替代。

特殊性3--飲用水供水重要性逐漸被替代

179萬噸

593
萬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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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問題一
必要性--兼顧國土保育與彈性土地利用
 考量法律保障既有權益原則
屬原區域計畫之鄉村區、核發開發許可地區應予以優先保障既有權益以維持原有之使用。

 確保水庫蓄水範圍內之水源水體保護
因屬平地水庫，保護區範圍之水質保護功能較低，而水庫蓄水範圍內之土地仍應以保護為
主，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劃設為為「國保一」，嚴格管制使用。

國保1

國保1

國保1國保2
農發4

農發4

農發4

城鄉2-1

城鄉
2-1

城鄉
2-1

城鄉
2-1

城鄉
2-1

城鄉1
(馬公
都市計
畫)

 建立績效管制之彈性土地
使用機制
考量本縣水庫之特殊性，
於水庫蓄水範圍外之保護
區擬建立明確之績效管制
標準，以確保水庫水源水
質保護，及得彈性給予適
當使用之機會，故劃設為
農發2並納入因地制宜土
管原則中規定。

農發2
城鄉2-1

有關須訂定績效管制標準及特
殊土管規則之要求，已於本縣
國土計畫草案中明列為本府後
續應辦事項。



問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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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草案為延續現行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或
養殖用地興建住宅計劃暨變更編定審查作業要點，研訂因地制宜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請澎湖縣政府補充說明下列事項：

1.專案小組建議修正事項處理情形及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內容。
2.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3.符合部門政策方向及具體需求。
4.明訂適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空間區位條件。
5.明訂相關審查程序。
6.明訂相關配套措施（如位於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者，具體績效
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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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小組建議修正事項處理情形

決議事項 澎湖縣政府處理情形

（二）本計畫草案為延續現行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
牧用地或養殖用地興建住宅計劃既變更編定審查作業要點，研
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意見如下：

—

1.有關延續現行澎湖縣非都市土地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或養殖
用地興建住宅計劃暨變更編定審查作業要點，係為保障離島地
區自住需求，有關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建議原則同意。

敬悉感謝。

2. 請澎湖縣政府就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修正以下事項： —

(1)屬本計畫指定之重點聚落者，應先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提出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後，始得於農業發展地區第2類申請辦
理住宅使用；至非屬前開重點聚落者，除應「限自用且予以禁
止或限縮使用與強度」、留設一定比例之保育綠地外，並應研
擬適當區位、公共設施、景觀等相關指導原則。

已依本點意見增加規定須完成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之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後始得申請容許作
自用住宅使用，且規定予以禁止或限縮使用
與強度、留設一定比例之保育綠地等。

(2)為符合澎湖縣成長管理計畫住宅發展總量，就農業發展地區
第2類申請辦理住宅使用面積應納入總量(40.5公頃，包含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34.5公頃及個別申請農變建6公頃)管制。

已增訂內容如下：「依本點申請容許用應實
施總量管制，面積合計共40.5公頃，包括F
點所定總量34.5公頃及其他申請自用住宅案
核准總量不得大於6公頃…。」

(3)為維護水源品質，位於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之範圍者，應
提出具體績效管制標準，並提出後續執行及監管之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已規定水源保護區內應符合績效管制標準規
定始得申請容許自用宅住，並列入第八章應
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內。

3.有關負擔一定比例代金規定，考量該項規定係地方實際需要，
且未違反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故建議予以同意納
入本計畫草案，後續並需完成相關法制程序。

悉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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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發二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處理策略

保障自建自住權益，但予適當限縮農變建之
使用強度、項目、申請條件等。

查核管理機制，確保農變建申請自用住宅之
必要性。

依土地之景觀、資源保護等條件，建立農變
建申請區位之差異性管制原則。

於規劃之未來發展地區，先完成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提出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後，才以計
畫性、整體性規劃開發提供未來發展所需土
地，未來依全國國土計畫指導擬以擴大既有
鄉村區或使用許可方式辦理。

經負擔一定比例之公共設施與公共建設完成
後得作較高強度、多元化利用。

以區域計
畫「農變
建」制度
取得土地
之方式

積極
成長
引導

基本
保障
弱勢

城鄉發
展需要

照顧離
島弱勢
需要

• 澎湖縣屬島嶼縣，陸域面積及土地資源有限。

• 都市計畫區發展漸飽和(馬公都市計畫區發展率已達93％)，非都市土地變更不易，
存在「提供城鄉發展所需」及「照顧離島、偏遠地區弱勢居住需求」。

• 依106年監察委員調查報告，指正本縣農變建問題主要為「偏離原政策目標」及
「住宅蔓延產生失序亂象」，並未否定原照顧弱勢居住之政策不合理。
1. 確實檢討相關政策及改善執行規範，以照顧離島居民實際住屋需求，避免遭到變相濫用。

2. 針對現況課題及未來發展，進行整體規劃引導，俾滿足離島民眾所需。

34.5公頃

6公頃

符合全國
國土計畫
指導及授
權下，訂
定農發二
之因地制
宜土地使
用管制原
則予以落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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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問題二
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情形

依全國國土計畫第九章土地使用指導事項之相關指導內容：
第一節 土地使用基本方針
二、配合地方管制需要，研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依本法第23 條第4 項規定，另
訂管制規定，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管制，以進行因地制宜
之土地使用管制。

第四節 離島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參、離島地區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一、離島建設以永續發展為最高目標，以促進居民基本生活照顧、

島嶼生態保育、島嶼特殊文化保存及優質產業之和諧發展。
三、…依據各離島特性確立發展定位與成長管理計畫，並就離島地

區未來發展需求提出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內容並研擬適當的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以指導離島地區之空間發展與土地使用。

伍、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規劃原則
…惟為因應各地區之不同發展特性，應賦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規劃之彈性，未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規劃與本計畫有
不儘相符之處，得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授權中
央主管機關內政部逕予調整。

本縣由海洋及島
嶼立縣，具有與
台灣本島地區不
同之發展特殊性，
得依指導作因地
制宜規劃。

依指導應以永續
發展並促進居民
基本照顧，故對
離島居民的照顧
精神仍有維繫之
必要。

本計畫依本縣之
需要予以合理彈
性規劃，並已研
擬有效改善、引
導原農變建制度
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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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問題二

符合部門政策方向及具體需求

於本計畫住宅部門空間發展計畫中，已指出對於現有農變建制度
之改變與發展策略：

 發展策略：…(四)提供適當之新增住宅空間，解決長期住宅供給質、
量不足及仰賴農變建供應之模式。

 發展計畫及區位：

(三)鄰近馬公都市計畫區周邊及鄉公所所在地鄰近地區，區位則以透過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提供未來新增住宅空間。

(四)人口聚居達一定規模及特殊發展村落，依人口成長或產業發展需要
予以評估預留潛在住宅需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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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問題二

明定適用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及空間區位條件
於本計畫訂定農二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中訂定不同差異管制與區位條件：

 土地位屬「澎湖觀光發展計畫」中所劃定之特別保護區、自然景觀區，及原
區域計畫劃設之森林區者，不得申請容許自用住宅使用。

 位屬飲用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者申請容許自用住宅使用，除應符合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之飲用水水源保護之規定事項外，澎湖縣政府應會商有關機關
訂定容許作自用住宅使用之績效管制標準及執行機制，並於符合績效管制規
定後受理申請，以確保於保障飲用水水源水質安全下進行有條件容許自用住
宅使用之管制。

 依本點申請容許自用住宅使用應確實符合申請人以自有土地興建住宅自住為
限，不得兼作民宿、零售商業、辦公處所等其他使用，且為考量與目前整體
開發方式土地分配及負擔公共設施公平性，每一筆建築基地內至少保留30%
面積保育綠地，且保育綠地面積不得納入建蔽率、容積率計算土地使用強度；
各筆建築基地外應鄰接既有(或另行規劃留設)道路交通用地、排水等設施。

指定禁止
地區

附加績效
管制規定
保護水源

規定農變
建限作自
建自住使
用及降低
使用強度

 依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容屬指定重點聚落周邊集約發展而增加可供住商發展
使用之範圍（依成長管理計畫全縣總量訂為34.5公頃），如參與辦理整體規
劃開發並共同負擔一定比例公共設施之土地範圍，於範圍內公共設施開闢後
登記予縣府者，依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定辦理，得免受前屬零星申請之差異
管制規定限制。

引導於既
有鄉村區
周邊集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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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審查程序

明定相關配套措施

(3)符合澎湖縣政府依據國土計畫法第23條第4項規定擬定並經內政部核定之特殊
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下，本計畫指定之重點聚落應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提土
地利用綱要計畫，始得受理申請自用住宅，至於重點聚落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範圍
外其他容許自用住宅案件，待上述土地利用綱要計畫完成後，得一併開始受理申
請做不同程度之土地使用，另有關自用住宅申請須符合下列原則：……(略)

規定農發二容許作自用住宅使用屬「應經申請」項目：

為利本點容許使用申請案之查核，澎湖縣政府應依本點規定之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擬定特殊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內容至少應訂定最小面積、應臨接道路寬度、
建物鄰棟間隔、土地使用強度(建蔽率、容積率之標準不得大於原區域計畫法
下甲種建築用地之規定)、申請同意之條件（含身份、資格、持有土地年限、
其他條件等）、程序、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

 規定澎湖縣政府應依規定擬定特殊土管規則之要項：

 另訂土管規則作業予以列入第八章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中積極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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